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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创新破壁垒谋创新破壁垒    全国碳市场乘全国碳市场乘““绿绿””而起而起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明年要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立一
批零碳园区，推动全国碳市场
建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碳标识认证制度。

从自愿碳市场重启到强制
碳市场扩围，今年全国碳市场
建设有了很多新的突破，我国
在推进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方面
所拥有的手段和工具也日益丰
富成熟。这不仅彰显了我国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中的坚
定决心与积极作为，更为后续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新
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健全碳排放交易制度
扩大碳排放市场范围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
叫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
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
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也是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国际减排
承诺的重要政策工具。

2011 年起，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福
建、四川等省市陆续建立起了 9
个地方碳市场。经过 10 年的
努力，2021 年 7 月，全国碳市场
开 始 上 线 交 易 ，首 批 纳 入 了
2000 多家发电企业，覆盖全国
总排放量约 40%。如今全国碳
排 放 权 交 易 市 场 上 线 已 满 3
年。截至 2023 年底，该市场已
纳入 2257 家发电企业，累计成
交量约 4.4 亿吨，成交额约 249
亿元，是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
的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理，
是在确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的前提下，为每个负有减排

义务的排放单位分配具有一定
期限的碳排放额度，排放单位
如减少排放，可把结余额度进
行出售，以有偿方式转让给其
他单位。由此，碳排放配额成
为一种可交易“资产”，各排放
单位都有了加强减排的激励因
素——省下的额度可卖钱，额
度不够得花钱。

看似简单的原理背后，却
是难以运行良好的现实。

“无论是交易覆盖的温室
气体种类和行业范围，还是交
易的具体产品和参与主体，抑
或碳排放配额的总量和分配方
案等，都是既复杂又专业的问
题，涉及利益重大，牵涉因素众
多，并且高度依赖相应注册登
记机构、交易机构、技术服务机
构的规范运行和高效服务。必
须有公正透明、科学专业、系统
完备的制度体系予以保障。”北
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北京大
学碳中和研究院双聘研究员巩
固说。

为了健全全国碳排放权市
场交易制度，今年 5 月 1 日，《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施
行，确立了多部门协作的监管
体制，对重点排放单位和技术
服务机构的义务和职能作出细
化规定；并且针对各方主体设
置了严格责任，创新了核减碳
排放配额、信用惩戒等责任形
式，构建起全方位的监管体系，
为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实施和
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如今，碳市场扩围工作正
在加速推进。根据生态环境
部日前发布的《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钢铁行
业（征求意见稿）》和《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钢
铁行业（征求意见稿）》，今年年
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除

了现有的电力行业以外，还将

纳入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重点

排放行业。

健全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制度

与强制碳市场不同，全国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是
自愿碳市场，交易的产品是“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
加碳汇。

“这些自愿减排项目产生
的减排量，经过第三方机构量化
核证后，登记为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量，可在市场上销售获得收
益。”胡杨新能创始人卢洋说。

早在 2015 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开始上线“自愿减排交易
信息平台”，CCER 开始进入交
易阶段。为进一步规范 CCER
项目，2017 年 3 月国家暂停备
案新项目，已备案的 CCER 项
目暂可继续用于交易。

2020 年底，生态环境部发
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其中第二十九条明确，
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
配额的清缴，抵销比例不得超
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

今年 1 月 22 日正式启动的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
场，突出自愿原则，激励更多行
业、企业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
动，是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一项制
度创新。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市场有利于推动形成强制
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互补衔接、
互联互通的全国碳市场体系，对
于正在实施的‘双碳’战略意义
重大。”一位业内人士说。

“之前只有电力行业被纳
入碳市场，今年 9 月，生态环境
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水泥、钢

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函，将水泥、钢
铁、电解铝行业纳入。相信未
来会有更多高碳排行陆续被纳
入，配额市场的交易体量增大
才能有效激发 CCER 的需求。”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
书长彭澎说。

其实，各地碳市场纳管企
业已经使用一定比例以内的
CCER 抵销应清缴配额量。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底，9 个
地方碳市场 CCER 累计成交量
4.78 亿吨。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司长夏应显表示，下一步，生
态环境部将持续完善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机制，进一步发
挥市场机制对控制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积极作用。

“一是强化制度设计。指
导注册登记机构与交易机构建
立管理制度，加强机构内部管
理。针对项目业主、审定核查
机构等不同市场主体，建立健
全监督管理机制，规范市场主

体行为。二是扩大市场支持领

域。常态化开展方法学公开遴

选和评估。结合我国碳达峰碳

中和实现进程和有关行业的发

展进步，适时更新方法学的适

用条件、减排量核算方法和额

外性论证方式，动态管理整个

进程，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建立健全

数据质量监管机制。与有关部

门合作建立常态化监督帮扶和

执法检查工作机制，提升数据

质量监管的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严管、严查、严惩自愿减排

项目和减排量弄虚作假行为。”

夏应显说。

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

作为入围“2023 年十大科

技名词”之一的碳足迹，在 2024

年亦备受关注。
所谓碳足迹，是指以二氧

化碳当量表示的特定对象温室
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之和，特
定对象包括产品、个人、家庭、
机构或企业。石油、煤炭等含
碳资源消耗越多，二氧化碳排
放量越大，碳足迹就越大；反
之，碳足迹就小。

“产品碳足迹是碳足迹中
应用最广的概念，是指产品的
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原材料
的生产、运输、分销、使用到废
弃等流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总
和，是衡量生产企业和产品绿
色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生态
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司长、新闻
发言人裴晓菲说。

“为有效应对新型绿色贸
易壁垒，除了加快绿色能源转
型外，构建中国特色的碳排放
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足迹管
理体系，并实现国际互联互通
互认，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创新
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李铎说。

今年 5 月，生态环境部等
15 部委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
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分阶段
明确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目
标：到 2027 年，碳足迹管理体
系初步建立；到 2030 年，碳足
迹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不过，开展碳足迹管理体
系建设仍存在几道坎。有业内
人士认为，目前我国碳足迹管
理标准尚未统一，导致不同企
业和地区之间的碳足迹核算结
果存在差异，影响了碳足迹管
理体系的公信力和可比性。

“碳足迹的核算需要大量
的数据支持，但目前一些关键
数据的获取存在难度，如原材
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数据
等。这影响了碳足迹核算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技术瓶颈和企
业参与度不高，也制约着碳足
迹管理体系的发展。”一位业内
人士说。

为了更好地健全碳足迹管
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多部委在今年 10 月印发了《完
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
案》；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
发了《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
算规则标准编制指南》。这两
个文件均对加快完善我国重点
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和规
则标准提供了努力方向和基本
遵循。

“未来，能源、交通、建筑、
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将加快
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有望成
为减排的重点领域；绿色产品、
绿色包装等领域也将逐步实施
碳足迹管理标准，推动绿色低
碳产品的推广和应用。”浙大城
市学院文化创意研究所秘书长
林先平说。

江苏连云港：
液化烃大型储存基地建设加快推进

12月18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海洋经

济开发区华星燃气LPG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方正

加快推进项目进度，液化烃储罐的壁板安装施

工作业、钢板表面防腐处理施工以及厂区建筑

物基础打桩作业如火如荼进行，工程“进度条”

持续刷新。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建成

后将成为液化烃大型储存基地和轻烃资源集散

中心，助推区域“一罐气”产业集聚，辐射带动苏

北、鲁南、皖北等周边20多个地市液化烃企业集

群发展。

中新社发 司 伟摄


